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建
人



/ 
/ 



、

J 





/ 

立
以
r
n
ω
毒
芝
、
金
人
公
令
，
為
立
法
約
炙

A絨
衣
兵
紙
張
國



' 

桃
虛
脫
你
主
地
妥
，
認
專
業
司
代
理
人

A旬
，
小
。
祠
，
玉
，
紀
念

/
離
去
別
給
作
次國
汰
的
乳

子



校
園
縣
土
堆
瑩
-
訣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反
立
大
合
日
子
舟

AAVhVANTrpf 

同
口

:

錄

‘
m
v
f
u
d

-
-
H
A
V
-
日

b
、s
p
um
e
-
r
t
b

."liq-r 

大
會

議
牙呈

三
、
籌
備
經
過
報
告

.....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....•.•....

.............. 

1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四

二
、
桃
園
縣
地
政
科
賀
詞

四
、
討
論
提
案

..

................•..•. 

五
、
章
程
草
案
...•.•.•.•.•.......•.•.•...•.•...•.•...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•.•.• 

1 
.•.•.•••.•.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.•.....• 

七

六
一

、
八
十
一
年
度
工
作
計
劃
書
草
案
.....•.......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...•.• 

、•.•.•.•.•...•.•.•...... 

十
七

七
、
八
十
一
年
度
歲
入
歲
出
經
費
收
支
預
算
書
草
案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•

.................. 

十
九

/\』

公
會

主且

織
架
構

表

十

九
、
一
籌
備
委
員
名
冊......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•...........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•.. 

二
十
四

十
、
開
業
執
照
名
冊
........... 

1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二
十
五

十
一
、
桃
園
縣
市
各
地
政
事
務
所
一
覽
表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•.....•.. 

L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封

. 底



議程

>>>>>>>>>>>>>> 

一、會員報到 14:00........15:00

二、成立大會15:00........17:30

大會儀式

介紹長官及貴賓

主席致詞

長官致辭

來賓致辭

籌備會工作報告

討論提案

臨時動議

選舉(選舉理事、監事)

散會

三、第一居第一次理監事會17 :30""'" 18:00 

理事會 c選舉常務理事正事長 j

監事會(選舉常務監事)

四、聚餐18:00'"'-' 20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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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創
地
政
未
來
、
新
境
界

桃
園
縣
政
府
地
政
科

一
地
籍
股
長
康
秋
桂

祝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成
立
成
立
=
口

按
地
政
界
係
汎
指
為
民
采
提
供
各
項
地
政
服
務
的
一
群
人
，
向
來
就
如
同
政
黨
政
治
般
有
在
朝
與
在
野
之
分
。

所
謂
在
朝
即
為
普
稱
的
地
政
從
業
人
員
，
而
在
野
的
即
是
我
們
代
書
界
的
朋
友
。
以
前
這
地
政
界
的
兩
大
團
體
，
常

處
於
對
立
狀
態
，
也
困
在
欠
缺
良
好
溝
通
之
情
形
下
，
常
造
成
不
必
要
之
紛
爭
，
凡
此
均
非
我
縣
人
民
之
福
。

-2一

分
析
上
情
產
生
之
原
因
，
其
一
為
以
往
之
代
書
只
要
能
提
筆
寫
字
的
，
均
可
為
之
，
欠
缺
專
業
知
識
，
造
成
素

質
參
差
不
齊
，
而
予
以
地
政
從
業
人
員
惡
劣
印
象
.
，
另
一
主
要
原
因
則
是
地
政
從
業
人
員
長
年
在
沈
重
業
務
壓
力

下
，
已
失
去
其
耐
性
，
尚
且
須
時
常
面
對
一
些
不
夠
水
準
案
件
之
審
核
，
其
不
勝
其
煩
之
成
心-
1
.
想
而
知
。
在
此
雙
方

均
各
有
心
結
的
情
況
下
，
關
係
之
不
睦
乃
應
運
而
生
。

但
事
實
上
，
代
理
人
係
代
理
氏
采
申
辦
不
動
產
登
記
，
應
負
有
保
障
人
民
產
權
，
減
少
地
權
糾
紛
，
並
協
助
地

政
機
關
維
持
地
籍
完
整
之
重
責
大
任
，
扮
演
地
政
機
關
與
民
采
問
椅
樑
之
角
色
。
而
地
政
機
關
亦
應
基
於
專
業
主
管



機
關
之
立
場
及
愛
氏
利
氏
之
要
旨
，
提
供
各
種
迫
切
的
服
務
。
故
而
二
者
問
本
是
一
體
之
兩
面
?
應
共
同
為
地
政
工

作
服
務
奉
獻
始
為
正
途
。

這
至
均
年
6

月
m
u日
內
政
部
重
新
修
正
公
布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」
'
始
對
代
書
人
(
即
現
行

法
所
稱
之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以
下
簡
稱
代
理
人
)
予
以
界
定
，
並
予
明
文
規
定
其
資
格
與
管
理
辦
法
，
使
其
納

入
正
規
管
理
。
在
無
形
中
提
高
了
代
理
人
之
素
質
與
地
位
，
並
保
障
了
合
格
代
理
人
之
權
益
，
進
而
得
以
保
障
氏
乘

權
益
，
並
得
協
助
政
府
推
行
地
政
業
務
。

人7
欣
逢
本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成
立
，
不
僅
代
表
本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之
大
團
結
，
更
象
徵

一3一

我
們
地
政
工
作
將
進
入
新
紀
元
。
希
望
日
後
在
地
政
從
業
人
員
正
積
拯
展
開
提
弄
為
民
服
務
品
質
之
同
時
，
我
們
公

會
能
給
予
更
大
的
包
容
、
支
持
與
配
合
，
共
同
為
我
們
所
服
務
奉
獻
的
地
政
工
作
而
努
力
，
使
本
縣
之
地
政
工
作
能

更
上
層
樓
，
此
不
但
是
本
縣
地
政
界
之
福
，
更
是
本
縣
縣
氏
之
福
。
在
此
順
祝
我
們
大
會
圓
滿
、
成
功
、
更
預
祝
我

們
公
會
業
務
能
蒸
蒸
日
上
，
為
我
們
所
有
會
員
謀
求
更
多
的
福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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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明
芳
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又
稱
土
地
代
書
，
淵
源
於
日
據
時
代
，
辦
理
土
地
房
屋
產
權
移
轉
。
台
灣
省
政
府
於
民

國
四
十
一
年
間
曾
公
布
「
台
灣
省
土
地
代
害
人
管
理
規
則
」
藉
以
管
理
土
地
代
害
。
因
施
行
效
果
不
住
，
行
政
院
於

五
十
七
年
間
函
令
台
灣
省
政
府
麼
止
。
自
此
以
後
因
無
適
當
管
理
制
度
，
以
致
業
者
良
芬
不
齊
，
時
，
有
弊
端
發
生
，

並
中
亦
不
無
假
代
書
之
名
行
之
者
，
誠
為
業
者
一
大
憾
事
。

有
鑑
於
此
桃
園
縣
代
書
同
業
以
聯
絡
友
詮
為
宗
旨
，
於
七
十
六
年
五
月
廿
三
日
在
桃
園
、
市
大
華
餐，庭
成
立
「
桃
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促
進
委
員
會
」
由
徐
鴻
元
、
柯
武
雄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及
總
幹
事
，
次
年
由
李
文
科
吳
義

另
繼
任
。
七
十
七
年
三
月
間
因
擬
向
桃
園
縣
政
府
申
請
籌
組
公
會
，
因
而
改
組
「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
促
進
會
」
'
並
向
有
關
單
位
申
請
，
桃
囡
縣
政
府
以
省
政
府
函
示
以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」
尚
未
立

法
暫
緩
申
請
。
制
於
七
十
八
年
底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促
進
會
玖
姐
為
「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
理
人
協
會
」
。
由
許
睿
致
、
黃
明
芳
擔
任
第
一
屆
主
任
委
員
及
總
幹
亭
，
第
二
屆
由
林
秀
卿
、
美
郡
山
繼
任
至
今
。

甲
顧
本
縣
代
書
同
業
為
籌
組
公
會
而
歷
經
多
年
慘
淡
經
營
，
因
未
獲
得
主
管
單
位
確
認
合
法
地
位
前
，
名
不

正
、
言
不
順
其
中
會
務
逕
作
之
艱
辛
非
外
人
所
能
道
也
，
所
幸
與
會
同
仁
並
不
因
而
為
之
氣
餒
，
對
內
聯
絡
會
。
貝
情

感
，
並
提
供
的
宇
術
資
訊
服
務
會
員
，
對
外
則
加
強
與
全
省
各
縣
市
之
聯
誼
，
倘
有
涉
及
會
員
權
益
，
莫
不
以
全
體
會

員
利
益
為
堂
，
其
中
以
律
師
法
修
正
對
本
業
同
仁
工
作
權
侵
害
美
甚
，
我
們
均
全
力
以
赴
，
遠
赴
立
法
院
、
高
雄
市

全
程
參
與
會
議
及
抗
議
活
動
，
促
使
全
省
同
業
對
本
縣
同
仁
有
進
一
步
之
認
識
，
藉
以
捉
弄
本
縣
同
仁
形
家
。

但
、
協
會
畢
竟
為
民
間
社
函
，
並
未
獲
得
政
府
主
管
單
位
認
同
，
而
協
會
自
前
，
身
促
進
舍
，
成
立
以
來
，
其
宗

旨
莫
不
以
成
立
公
會
為
已
任
，
兩
於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廿
九
日
土
地
法
修
正
通
過
，
政
府
確
認
領
有
土
地
代
害
人
合

格
證
明
或
伐
理
他
人
申
辦
土
地
登
記
案
件
專
業
代
理
人
員
登
記
卡
者
均
為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」
並
得
繼
續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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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
‘ 、

業
，
又
內
政
部
七
十
九
年
六
月
廿
九
日
公
布
修
正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」
'
於
同
年
九
月
一
日
開
始

受
理
專
業
代
理
人
申
請
代
理
人
證
害
，
這
是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為
政
府
重
視
社
會
肯
定
之
始
，
省
政
府
並
進
而

鼓
勵
各
縣
市
成
立
公
會
組
成
全
省
公
會
聯
合
會
，
以
利
管
理
。

協
會
以
八
十
年
十
一
月
間
因
政
府
首
次
舉
辦
「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考
試
」
而
將
會
員
大
會
延
至
八
十
一
年

元
月
十
八
日
召
開
，
敦
請
全
縣
領
有
登
記
卡
之
先
進
出
席
，
決
議
籌
組
公
會
，
並
公
推
林
秀
卿...... 

等
十
人
為
籌
備

委
員
，
且
將
籌
組
事
誼
交
付
黃
明
芳
辦
理
，
預
定
於
-
-
一
個
月
內
完
成
。
此
時
協
會
更
主
動
兔
費
為
會
員
辦
理
申
請
開

業
執
照
，
在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、
地
政
科
鼎
力
支
持
下
，
桃
園
縣
攻
府
以
八
十
一
年
社
政
字
第
三
八
二
九
三
號
函
准
予

籌
備
，
並
於
八
十
一
年
三
月
廿
一
日
召
開
第
一
次
發
起
人
會
議
，
正
式
推
舉
詐
、
文
斌
等
十
二
人
為
籌
備
委
員
，
由
李

文
科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、
黃
明
芳
為
籌
備
秘
書
，
在
各
界
同
業
關
注
指
導
之
下
籌
備
工
作
總
算
如
期
完
成
。

今
天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得
以
順
利
成
立
，
我
們
首
先
感
謝
社
會
科
品
專
員
新
潰
，
地
政
科
康

股
長
秋
桂
大
力
配
合
，
而
昔
日
對
協
會
多
方
支
持
之
黃
、
王
文
、
朱
鳳
芝
、
楊
敏
盛
等
立
委
及
徐
鴻
元
、
林
時
時
模
、
藍

勝
氏
、
呂
榮
華
等
縣
議
員
全
力
支
持
，
其
中
以
桃
園
市
長
李
信
宏
屢
次
提
供
場
地
以
供
大
會
使
用
，
其
愛
護
本
會
之

情
不
可
言
喻
，
在
此
一
併
致
謝
。

人7
後
我
們
應
團
結
同
業
力
量
提
弄
本
業
形
象
，
加
強
服
務
人
氏
，
作
政
府
及
百
姓
之
橋
樑
對
地
改
革
新
能
盡
一

己
之
力
，
方
不
負
、
國
家
社
會
之
期
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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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
論

提

~ 
月之

一
、
案
由•• 

本
會
章
程
草
案
請
審
議
。
(
提
案
人•• 

籌
備
組
)

說
明•• 

詳
如
章
程
草
案
(
P
7
)。

決
議•• 

二
、
案
由
•• 

本
會
八
十
一
年
度
(
組
年4
月
草
日
至
位
年
2
月
位
日
)
工
作
計
劃
案
，
請
審
查
。
(
提
案
人

•• 

籌

備
組
)
。

說
明•• 

詳
如
八
十
一
年
度
工
作
計
劃
書
草
案
(
P
訂
)
。

決
議•• 

三
、
案
由
•• 

本
人會
入
十
一
年
度
(
也
年4
月
的
日
至
位
年
2
月
也
日
)
經
費
收
支
預
算
案
，
請
審
查
。
(
提
案
人

•• 

籌
備
組
)
。

說
明•• 

詳
如
八
十
一
年
度
經
費
收
支
預
算
書
草
案
(
p
m
)。

決
議•• 

四
、
案
由
•• 

本
人
會
籌
備
期
間
(
前
年

1

月
的
日
至
4

月
已
日
)
經
費
收
支
案
，
請
追
認0
(提
案
人•• 

籌
備
組
)

說
明•• 

詳
如
籌
備
期
間
經
費

收
支
決
算
書
草
案
。
(
另
附
件
)

決
議•• 

五
、
-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收
支
表
。

說
明•• 

詳
如
收
支
表
(
附
件
)
。

決
議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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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入
會
章
程
草
案

第
一
章

J總

則

第

條.. 
本
會
名
稱
為
桃
園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公
會
(
以
下
筒
稱
本
會
)

體
。

第
二
條

.. 

本
會
係
依
據
動
員
歧
亂
時
期
人
民
固
體
法
、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暨
有
關
法
規
設
立
之
固

第
三
條
本
會
以
保
障

A
官
員
權
益
，
增
進
共
同
利
益
，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，
造
福
社
會
，
報
效一國
家
為
宗
旨
。

第
四
條

.. 

本
會
以
桃
園
縣
行
政
區
域
為
組
織
區
域
。

第
五
條
.. 

本
會
會
址
設
於
桃
園
縣
治
轄
區
內
，
必
要
時
得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增
設
辦
事
處
。

第
六
條

.. 

本
會
之
任
務
如
在

一
、
會
員
權
利
之
維
護
及
增
進
。

二
、
會
員
品
結
之
地
碼
與
風
紀
之
整
筋
事
項
。

三
、
A
官
員
福
利
事
項
之
舉
辦
。

四
、
會
員
於
執
行
業
務
時
所
發
生
之
疑
難
、
糾
紛
之
協
助
或
調
處
。

五
、
專
業
教
育
事
項
之
傘
辨
。

、
一
?
有
關
地
政
法
令
之
制
定
與
修
改
之
建
議
事
項
。

.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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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地
政
法
令
研
究
及
刊
物
出
版
事
項
。

八
、
符
合
本
會
宗
旨
及
其
他
法
律
規
定
之
事
項
。

第
二
章

41-
日

員

第
七
條

.. 

本
會
會
員
分
左
列
二
種

.. 

凡
領
有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證
書
及
開
業
執
照
者
，
填
具λ會
申
請
書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，
並
繳
納
會

費
後
，
為
正
式
會
員
。

一
、
曾
因
業
務
上
有
關
犯
罪
行
為
受
一
年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之
宣
告
經
判
決
確
定
。

第
八
條

.. 

凡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不
得
為
本
會
會
員.. 

二
、
經
公
立
醫
院
證
明
有
精
神
病
毒
。

三
、
受
破
產
之
宣
告
，
尚
未
役
權
者
。

四
、
受
禁
治
產
宣
告
，
尚
未
撤
銷
者
。

五
、
經
主
管
機
關
撤
銷
、
川
在
銷
證
書
或
開
業
執
照
者
。

第
九
條
.. 

會
員
有
違
反
法
令
、
章
程
或
不
遵
守
會
員
大
會
決
議
時
，
得
經
理
事
會
決
說
，
于
以
警
告
、
停
雄
、
除
名

等
處
分
。

前
項
除
名
之
處
分
應
提
報
會
員
大
會
追
認
之
。

第
十
條

.

. 
會
。
只
有
在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為
出
會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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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死
亡
。

二
、
喪
失
會
員
資
格
。

三
、
經
會
員
大
會
決
定
除
名
者
。

四
、
其
已
領
得
證
書
並
依
法
入
會
後
，
經
主
管
機
關
撤
銷
或
社
銷
資
格
者
。

H弟
三
品
一
半權
利
及
義
務

第
十
一
條.
. 
會
員
享
有
權
利
如
在
.. 

一
、
發
言ι

推
及
表
決
榷
。

二
、
還
傘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及
罷
免
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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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參
與
本
會
所
舉
辦
各
項
活
動
之
權
益
。

四
、
其
他
依
法
應
享
之
權
利
。

第
十
二
條.. 

會
員
應
盡
義
務
如
左

一
、
遵
守
本
會
章
程
及
決
議
。

三
、
擔
任
本
會
所
指
派
之
職
務
。

三
、
繳
納
會
費
。

第
十
三
條.. 

會
員
得
以
書
面
並
釵
明
理
由
向
本
會
聲
明
退
會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，
呈
報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第
十
四
條.
. 
會
員
未
依
規
定
於
每
年
十
二
月
卅
日
以
前
繳
交
下
年
度
會
費
者
，
應
予
停
榷
.
，
至
年
度
清
查
會
籍
截
止
日



仍
未
繳
清
者
，
即
予
除
名
，
並
呈
報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第
十
五
條
.. 

會
員
經
出
會
或
退
會
，
已
繳
納
之
各
項
費
用
概
不
退
還
﹒
，
會
員
出
會
或
退
會
後
再
次
申
請
入
會
應
重
新
辦

理
入
會
手
續
。

M弟
四
島
平
公
約
及
風
紀

第
十
六
條.. 

會
員
應
遵
守
左
列
公
約
﹒

一
、
不
得
違
反
法
令
、
執
行
業
務
。

二
、
不
得
允
諾
他
人
假
藉
其
名
義
執
行
業
務
。

三
、
不
得
以
明
俺
不
安
之
權
利
證
明
文
件
向
有
關
機
關
中
辨
登
記
。

四
、
不
得
以
不
正
當
方
法
招
覽
業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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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不
得
假
藉
本
會
名
義
從
事
違
法
亂
紀
之
行
為
。

、
一
片
、
未
經
合
法
授
權
不
得
假
冒
或
主
張
有
代
理
權
牟
取
不
當
利
益
。

七
、
尊
重
他
人
隱
私
，
對
於
因
業
務
而
知
悉
之
秘
密
應
負
保
密
之
義
務
。

八
、
執
行
業
務
時

一確
實
遵
守
照
本
會
所
核
定
之
收
費
標
準
計
收
。

九
、
會
員
辦
理
當
事
人
委
託
之
事
件
應
迅
速
處
理
，
不
得
拖
延
。

十
、
會
員
執
行
業
務
時
應
遵
循
誠
實
信
用
與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。

第
十
七
條.. 

會
員
風
紀
之
維
持
由
理
事
會
參
照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管
理
辦
法
暨
有
關
法
規
訂
定
獎
懲
辦
法
。



M弟
五
品
一
平組
織
及
職
員

第
十
入
條.. 

本
會
以
會
員
大
會
為
最
高
權
利
機
構
﹒
'
理
事
會
為
執
行
機
構
﹒
'
並
於
會
員
大
會
閉
會
期
間
代
行
其
職
權
，

監
事
會
為
監
察
機
構
。

第
十
九
條.. 

會
員
大
會
之
職
榷
如
在
﹒
.

一
、
訂
定
與
安
丈
章
程
。

二
、
造
車
或
罷
免
理
事
、
監
事
。

三
、
議
決
λ
會
費
、
常
年
會
費
、
事
業
費
及
A
官
員
捐
款
之
教
額
及
方
式
。

四
、
議
決
年
度
工
作
計
劃
、
報
告
及
預
算
、
決
算
。

五
、
議
決
A
官
員
之
除
名
處
分
。

六
、
議
決
財
產
之
處
分
。

七
、
議
決
固
體
之
解
散
。

八
、
與
會
員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之
其
他
重
大
事
項
之
故
決
。

第
二
十
條.. 

本
會
置
理
事
九
人
，
監
事
三
名
，
由
會
員
選
舉
之
，
分
別
成
立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。

選
舉
前
項
理
事
、
監
事
時
，
同
時
退
出
候
補
理
事
三
名
，
候
禍
監
事
一
人
，
道
理
事
、
監
事
出
缺
時
，
依

序
遞
楠
，
以
精
足
原
任
者
餘
留
之
任
期
為
限
。

理
事
、
監
事
、
候
補
理
事
、
補
監
事
之
當
選
名
次
，
以
得
票
多
寡
為
序
，
票
數
相
同
時
，
以
抽
籤
定
之
。



本
會
出
席
全
省
聯
合
會
之
會
員
代
表
由
理
事
監
事
聯
席
會
采
以
無
記
名
遠
記
法
退
幸
之
，
當
選
者
不
以

理
、
監
事
為
限
。
參
加
本
縣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懲
戒
委
員
會
代
表
其
產
生
方
式
亦
同
。

第
廿
一
條.. 

理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左.. 

一
、
議
決
會
員
大
會
之
召
開
事
項
。

二
、
審
定
會
員
大
會
之
資
格
。

三
、
選
舉
或
罷
免
常
務
理
事
、
理
事
長
。

四
、
議
決
理
事
、
常
務
理
事
、
理
事
長
之
辭
職
。

五
、
時
丸
工
作
人
員
。

一
川
、
擬
定
年
度
工
作
計
劃
、
報
告
及
預
算
、
決
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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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其
他
應
執
行
事
項
。

第
廿
二
條.. 

理
事
會
主
常
務
理
事
五
人
，
由
理
事
互
退
之
，
並
由
理
事
就
常
務
理
事
中
選
舉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。

理
事
長
對
內
結
理
會
務
，
對
外
代
表
本
會
，
並
擔
任
會
員
大
會
、
理
事
會
主
席
。

理
事
長
應
視
需
要
到
會
處
理
會
務
，
其
因
故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時
，
應
指
定
常
務
理
事
一
人
代
理
之
，
不
能

指
定
時
，
由
常
務
理
事
互
推
一
人
代
理
之
。

第
廿
三
條.. 

監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在

一
、
監
察
理
事
會
工
作
之
執
行
。

一
、
審
核
年
度
決
葬
。

一
、
選
舉
式
罷
免
常
務
監
事
。



四
、
議
決
監
事
或
常
務
監
事
之
辭
職
。

五
、
其
他
應
監
察
事
項
。

第
廿
四
條
.. 

監
事
會
主
常
務
監
事
一
人
，
由
監
事
互
退
之
，
監
察
日
常
會
務
，
並
擔
任
監
事
會
主
席
。

第
廿
五
條.
. 
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任
期
三
年
，
遠
遠
得
連
任
但
連
任
人
扎
扎
不
得
超
過
三
分
之
-
7
理
事
長
之
任
期
以
一
次
為

限
不
得
連
任
。
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任
期
自
召
開
本
屆
第
一
次
理
事
會
之
日
起
算
。

第
廿
六
條.

. 

理
事
長
、
常
務
理
事
、
常
務
監
事
、
理
事
、
監
事
均
為
無
給
職
。

第
廿
七
條.. 

理
事
、
監
事
有
在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應
即
解
任

一
、
喪
失
會
員
資
格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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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因
故
辭
職
經
理
事
會
或
監
事
會
決
議
通
過
者
。

三
、
被
罷
免
或
撤
兔
者
。

四
、
受
停
權
處
分
期
間
逾
期
二
分
之
一
者
。

第
廿
八
條.

. 
本
會
主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其
他
會
務
人
員
若
干
人
，
由
理
事
長
提
名
經
設
事
會
通
過
後
聘
任
之
，
並
報
主
管

機
關
備
查
解
時
時
亦
同
。

第
廿
九
條.. 

本
會
得
設
各
種
委
員
會
、
小
組
，
其
組
織
筒
則
由
理
事
會
擬
訂
，
報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後
施
行
，
變
史
時

亦
同
。

第
三
十
條

﹒

本
會
得
由
理
事
會
聘
請
名
譽
理
事
長
及
顧
問
若
干
名
，
其
時
期
與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任
期
同
。



/ 

第
六
幸

在←
日

有完

第
卅
一
條.. 

會
員
大
會
分
定
期
會
議
與
臨
時
會
議
二
種
，
由
理
事
長
召
集
，
召
集
時
應
於
十
五
日
前
以
書
面
通
知
之
。

定
期
會
議
每
年
召
開
一
次
，
臨
時
會
議
於
理
事
會
認
為
必
要
，
或
經
會
員
五
分
之
一
以
上
之
請
求
，
或
監

事
會
函
請
召
集
時
召
開
之
。

第
卅
二
條.. 

會
員
不
能
親
自
出
席
會
員
大
會
時
，
得
以
書
面
委
託
其
他
會
員
代
理
，
每
一
會
員
以
代
理
一
人
為
限
。
但

委
託
出
席
人
故
不
得
超
過
親
自
出
席
人
數
之
三
分
之
一
。

第
卅
三
條.. 

會
員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以
會
員
過
半
毅
、
之
出
席
，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數
或
較
多
數
之
同
意
行
之
。
但
左
列
事
項

一
、
章
程
之
訂
定
與
愛
吏
。

二
、
會
員
之
除
名
。

三
、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花
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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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決
議
以
出
席
人
教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同
意
行
之
。

四
、
財
產
之
處
分
。

五
、
固
體
之
解
散
。

、
一
?
其
他
與
會
員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重
大
事
項
。

第
卅
四
條.

. 
會
員
人
數
如
逾
三
百
人
以
上
者
，
會
員
大
會
得
改
為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。

第
卅
五
條.. 
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，
監
事
會
每
=
一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聯
席
會
議
或
臨
時
會
議
。

前
項
會
議
召
開
時
除
臨
時
會
議
外
，
應
於
七
日
前
以
書
面
通
知
，
會
議
之
決
議
，
各
以
理
事
、
監
事
過
半



數
之
出
席
，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數
或
較
多
數
之
同
意
行
之
。

第
卅
六
條.. 

理
事
、
監
事
應
出
席
理
事
、
監
事
會
議
。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不
得
委
託
出
席
，
理
事
、
監
事
連
續
二
次
無

故
缺
席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者
，
視
同
辭
職
。

第
卅
七
條.. 

理
事
長
或
監
事
會
召
集
人
，
無
正
當
理
由
不
召
開
理
事
會
或
監
事
會
超
過
二
個
會
次
者
，
應
報
請
主
管
機

關
解
除
理
事
長
或
監
事
會
召
集
人
職
務
，
另
行
改
選
。

第
卅
八
條.. 

本
會
應
於
召
開
會
員
大
會
十
五
日
前
或
召
開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七
日
前
將
會
議
種
類
、
時
間
、
地
恥
地
，
連
同

議
程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會
議
紀
錄
應
於
閉
會
後
十
五
日
內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第
卅
九
條.. 

會
議
討
論
事
項
如
涉
及
會
員
自
身
之
權
利
義
務
者
，
該
會
員
不
得
行
使
表
決
權
，
但
得
陣
述
事
實
或
表
達

意
見
。

經
費
及
會
計

第
四
十
條
﹒
﹒
本
會
注
費
來
源
如
左
﹒

且
弟
七
占
一
早

一
、
入
會
費

L

會
員
入
會
時
應
一
次
繳
納
入
會
新
台
幣
貳
仟
元
。

二
、
常
年
會
費.. 

眼
放
日
期
|
|
每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。

L

會
員
每
年
應
一
次
繳
納
常
年
會
費
新
台
幣
肆
仟
元
。



三
、
事
業
費
。

四
、
會
。
貝
捐
款
。

五
、
委
託
收
益
。一

、
一
川
、
基
金
及
其
萃
息
。

七
、
其
他
收
入
。

第
四
一
條.. 

本
會
會
計
年
度
自
每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至
十
二
日
三
十
一
日
止
。

第
四
二
條
.. 

本
會
每
年
編
造
改
(
決
)
算
報
告
，
於
每
年
終
了
之
前
(
後
)
二
個
月
內
經
理
事
會
審
查
，
提
會
員
大
會

通
過
，
並
報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，
會
員
大
會
因
故
未
能
及
時
召
開
時
，
應
先
報
主
管
機
關
，
事
後
提
報
大
會

追
認
，
但
決
算
報
告
應
先
送
監
事
會
審
核
，
並
將
審
核
結
呆
一
併
提
報
會
員
大
會
。

第
四
三
條.. 

本
會
於
解
散
後
，
剩
餘
財
產
歸
屬
所
在
地
之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或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機
關
團
體
所
有
。

居
第
八
志
平附

則

第
四
四
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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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- O O O O O O - O 一 一
O 五 O O O O O O 五 O 
O O O O O O O O O O 金 -

O O O O O O O O O O 額
O O O O O O O O O O 

會 地 打 垂F 會 幸呈
言兌

所 政 字 資 牙~ 費
租 及 、 、 λ』 支
金 相 i汙電7.手/, 布屯, 

貝 出

一 5月 印 吉舌 辦 也會

- 資 公 費 公 額
一

、 訊 又 、 又
五 雜 函 7]<.. 且一

O 寸，.. 土GLJE 件 '屯是苔，‘ 用

O 費 口
口口

y巳 費

/ 
明

月

一20-一



4 3 2 

2 1 2 1 4 3 2 1 9 

編 研 事 設 圈 購 年 會 職 薪 Á. 加

印
若是

習 JRtAP - λL 務
刊 業 備 書 置 員 事 -班

G日P 獎 .勞 加
物

保
費 費 費 費 費 費 金 費 生全 資 費 費

- -一一 一、 - - -
一

、 O 一 一 ~、 一J 、 一 一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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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
τ采女亡

全曰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貝 稱 d笠f 
只令卦， 陳 于長 吳 陳 許 陳 許 林 -'毛y主E、F 許 許 T 大 姓

備

明 明 進 盛 逸 明 在t- J系1'f 且J已唔 - 又 又 τ采裝了

方.斗F﹒ 陽 義 助 良 清 逸 致 卿 湧 主、丰主 主式 科 名
只τ-::r 

桃 中 /\ /\k 桃 大 龜 桃 /\L 新 桃 桃 為t 士也 名
囡 壢 1品乏r }，咱品之= 囡 因 山 囡 Æ;品台 屋 園 囡 囡
可 市 鄉 鄉 市 鄉 鄉 市 鄉 鄉 市 市 市 冊
守 又 介 泰 中 中 壽萬 τ月民? 介 中 民 中 縣、
法 4匕 哼主宇• 拉立三r 正 與 7峰Fζ 亨-主~﹒ . 山 生 正 府

F各 F各 F各 街 一 才去f F各 j生于 F各 西 路 Z各 路

七 - 十 咎于 五 - /\』 F各 一 一 -一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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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拉 、潘 ~IJ 許 才易 寸太- 江 陳 d只& 扶 王 主重 華主 楊 寸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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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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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街 /\ 十

J 

牲了 一 一 有色 一 /\ 代一 一 一 一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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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一 一 一/、、 就 執一
之三 五 F 之 一 日召

、 7主「
'、、、

一/、 四 F 名
就 一 五

冊五 號
號

_. - .-

四
一

四 四 四
一 一 一

四 四 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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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千余 林 于長 ~斗巳井- 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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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 -'毛y主E、F r長-‘ 陳 千余 三只主 楊 呂 呂 陳 寸太 張 邱 陳 主iì 蕭

日召 -成IIIL-. 
Z戶t，旬， 明 才之 才〈于 又 7 草之 錦 學 屁 鑑 素 貞 有色 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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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牙口 康 .JG 光 中 中 仁 與 中 光 廣 與 與 新 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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